
 

中共长江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 
长职党组〔2019〕8 号 

 

 

关于基层党组织召开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
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

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： 

根据省教育厅党组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领

导小组《关于第二批主题教育高校、厅直属中小学基层党组

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要求，

经党委研究决定，现就召开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

民主评议党员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聚焦主题 

要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，聚焦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

这一主题，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、思想政治受洗礼、干事创

业敢担当、为民服务解难题、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，按照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个对照”“四个找一找”的要求，盘



点收获、检视问题、深刻剖析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2019 年 12 月 14 日之前完成，同 12 月支部主题党日时

间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深入理论学习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学习领会《习近平关于“不忘初心、

牢记使命”论述摘编》,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时的重要讲话、在党

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最新重要讲话,学习党章

和党内有关重要法规,学习党史、新中国史。通过深化学习,

引导党员充分认识,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是严格党内政治生

活的一次生动实践,是守初心、担使命的一次政治体检,是发

扬自我革命精神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实际步

骤,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和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上来,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

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打牢开好专题组织生活

会的思想基础。 

2.认真检视问题。组织党员盘点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提

高,查找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差距不足。党员重点检视 3 个方

面问题:检视通读《习近平关于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重

要论述选编》或《习近平关于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论述

摘编》情况,读了没有、读了多少、有什么感悟;检视对照党

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和义务权利,对照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

准则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《中国共产



党纪律处分条例》,对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等查找了哪些

具体问题、改了多少、改得怎样,还有哪些没有改到位;检视

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况,立足岗位、履职尽责做得怎么

样,为身边群众做了什么实事好事,还有哪些差距。基层党组

织要重点检视组织开展主题教育、严格党员教育管理、联系

服务群众、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具体问题。基层党组织和

党员都要从检视出来的具体问题中,剖析主观上、思想上的

根源。基层党组织要逐一列出问题清单;党员要一条一条列

出问题,不搞官样文章,不规定字数。关键是要实事求是,正

视不足,解决问题。  

3.严把程序要求。坚持实事求是,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

锐利武器,保证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。会前,要采取多

种方式开展谈心谈话,相互提醒、交流提高。党总支以书面

形式向校党委报送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请示。民主评议党

员与“党员向支部述职”工作一并进行，民主评议党员接照

个人自评、党员互评、民主测评的程序进行。严肃认真开展

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党员人数较多的,可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

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。党员要对党支部的工作进行评议。支

委会要综合党员参加主题教育的情况和民主测评结果,对每

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。民主测评采取发放测评表的方式，按

照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四种等次，对党

员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，预备党员可参加民主评议，但不评

定等次，评议结果作为按期转正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基层党组

织可采取通报、会议等方式,对评定为优秀的党员进行褒奖;

对评为合格的党员,要肯定优点,提出希望和要求;对评定为



基本合格的党员,要教育帮扶;对评定为不合格的党员,要按

照规定程序作出相应组织处理。 

4.抓好问题整改。各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整改第一责任

人，向上级党组织和党员大会述职时，应报告上年度组织生

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根据专题组

织生活会查摆的问题,制定整改措施,并纳入明年工作计划,

抓实整改、抓出成效。整改措施要以适当方式公布,适时在

党员大会上报告进展情况。  

四、强化组织领导 

学校将由校领导带队督导各党总支召开组织生活会，各

党总支要安排专人督导所辖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。 

 

附件：1.民主评议党员测评表（会后三天内上报） 

2.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（各基层党组织留档） 

3.民主评议支部班子测评表（会后三天内上报） 

4.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督导工作组 

 

 

中共长江职业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

2019 年 12 月 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： 

民主评议党员测评表 

党支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评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

党员姓名 
等  次 

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备注：此表由党员测评后，党支部统一回收。 

 



 

附件 2 

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 

姓   名  性   别  民族  

出生年月  入党时间   职务  

履 

行 

党 

员 

责 

任 

自 

我 

鉴 

定 

 

党员测评

情    况 

优秀 
票数 

 合格
票数 

 
基本
合格
票数 

 
不合
格票
数 

 

党支部 

评定 

意见 

 

 

支部书记签名：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备注：评定结果要向党员本人反馈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 

 

 



 

附件:3 

党员民主评议支部班子测评表 

（***党总支/党支部） 

对党总支、党支部班子 

工作及作风的总体评价 

先进 达标 不达标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4 

2019 年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
督导工作组 

 

组  长 成  员 督导对象 

李永健 李  丹  张  俊 电商物流学院党总支 

吴昌友 周  鹏  郑  晶 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 

徐  坤 陈环姣  叶文根 
机关第一党总支 

财经旅游学院党总支 

马发生 孙  霖  宋  丹 
公共课部（思政课部）党总支 

城市建设学院党总支 

蔡传德 陈立光  赵仙娟 
机电汽车学院党总支 

数据信息学院党总支 

龚  谦 邓桂兵  谌艳芳 
机关第二党总支 

医药护理学院党总支 

 

 

 

 

 

长江职业学院  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2019年 12月 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5 份 
 


